
6.1.6 建筑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。 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 

应根据现行国家现行标准《智能建筑设计标准》GB 50314 和现行行业标准

《居住区智能化系统配置与技术要求》CJ/T 174，设置合理、完善的信息网络系

统。 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 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预评价查阅智能化、装修等专业的信息网络系统设计文件，包括设计说明、

系统图、机房设计、主要设备及参数等。 

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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